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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目的  
 

就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以及相應、附帶及相

關事宜，訂定條文。  
 

2. 意見  條例草案旨在取代《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
(第 327章 )所訂明的現行規管制度，以達致多項目
的，包括  ⎯⎯   
 
(a) 加強從事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的人士的註冊

制度；  
 
(b) 提高違例的罰則水平；  
 
(c) 擴大法律架構的涵蓋範圍；及  
 
(d) 提高運作效率及執法成效。  
 

3. 公眾諮詢  當局曾於 2009年 11月至 2010年 2月進行公眾諮
詢。市民及持份者普遍支持該立法建議。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當局曾於 2009年及 2010年向發展事務委員會作
出簡報。委員雖普遍歡迎當局盡早提交條例草

案，但對各項擬議措施提出關注。  
 

5. 結論  本部現正繼續研究條例草案。由於條例草案對升

降機及自動梯安全的規管制度作出重要及大幅

修改，議員或擬詳細研究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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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就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以及相應、附帶及相關事

宜，訂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1年 4月 19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DEVB(CR)(W)1-10/30)，以取得進一步的資料。 
 
 
首讀日期  
 
3.  2011年 5月 11日。  
 
 
意見  
 
背景  
 
4.  目前，為達致升降機及自動梯處於安全操作狀態所需的

保養，由《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 (第 327章 )規管。  
 
5.  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申訴專員因一宗升降機事

故而於 2009年 8月就升降機規管制度進行調查後，政府當局對
《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進行全面檢討。經檢討《升降機
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後，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制訂多項改善措
施。在《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內，若干條效力和功能相
若的條文散見於該條例的不同部分，加上當局建議對法律架構

作出大幅修訂，政府當局因此建議提交條例草案並廢除《升降

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務求以清楚和有系統的方式列明持份
者的責任和相關條文。  
 
主要改善措施  
 
6.  條例草案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包括  ⎯⎯ 
 

(a) 加強從事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的人士的註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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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高違例的罰則水平；  
 
(c) 擴大法律架構的涵蓋範圍；及  
 
(d) 提高運作效率及執法成效。  

 
加強註冊制度  
 
7.  目前，持有相關界別的高級文憑或證書並具備所需工作

經驗的人士，可註冊為升降機或自動梯工程師。政府當局建議規

定，該等工程師所須具備的資歷水平，與其他管制樓宇安全的法

例之下的工程師所須具備的資歷相同。  
 
8.  條例草案亦建議，為提高升降機及自動梯承建商註冊制

度的透明度，應在條例草案內訂明機電工程署署長在處理註冊申

請時所須考慮的因素。  
 
9.  目前，資歷不足的升降機工程人員及自動梯工程人員若

受僱於註冊承建商，並獲得充足的經驗或訓練，仍可申請註冊。

不過，這類工程人員如不再受僱於註冊承建商，便可能會失去資

格。為取代這項與就業掛鉤的註冊規定，條例草案建議訂立註冊

制度；根據該制度，富經驗的工程人員若通過升降機工程或自動

梯工程的技能測試，便符合資格申請註冊。  
 
提高罰則水平  
 
10.  根據於1993年就《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作出的
修訂，就若干違例事項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額為10,000元及最長監
禁期為12個月。條例草案建議把該等違例事項的最高罰款額增至
200,000元，最長監禁期則維持在12個月。  
 
擴大法律架構的涵蓋範圍  
 
11.  目前，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第 3(1A)條，
該條例的若干條文不適用於安裝在任何下述建築物內的升降機

或自動梯  ⎯⎯ 
 

(a) 屬於政府的建築物；  
 
(b) 在任何歸屬於房屋委員會的土地上的建築物，或由

房屋委員會控制和管理的建築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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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完全屬於一個外國政府並專供或主要供該政府的

領事館官員辦理公務的建築物。   
 
12.  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基於公眾安全理由，政府

當局認為有需要擴大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以涵蓋上述建築物。 
 
提高運作效率及執法成效  
 
13.  為提高運作效率及執法成效，條例草案引入多項措施，

以改善現有的規管程序。這些措施包括將行政長官根據《升降

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訂立規例的權力轉授予發展局局長，令
發展局局長有權根據條例草案訂立規例。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所述，發展局局長將會訂立兩套規例。其中一套規例就多項

事宜訂定條文，內容涵蓋根據條例草案提出的申請；擁有升降

機或自動梯的人或任何其他對該升降機及自動梯有管理權的人

或註冊人員的職責；以及註冊工程師及註冊工程人員携帶註冊

證事宜。另一套規例則訂明按條例草案應繳的費用。  
 
 
生效日期  
 
14.  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後，將自發展局局長以憲報公告

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公眾諮詢  
 
15.  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政府當局曾於2009年11月
至2010年2月就立法建議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市民及持份
者普遍表示支持。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6.  政府當局曾於 2009年 10月 27日及 2010年 6月 22日向發展
事務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所載的立法建議。委員普遍歡迎當局

盡早提交條例草案，以加強本港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然而，

委員曾就下述事宜表示關注  ⎯⎯  
 

(a) 提高升降機和自動梯工程師的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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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各方就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維修保養工作須負的責

任和法律責任；  
 
(c) 提高違例的罰則水平；  
 
(d) 一個升降機或自動梯維修小組應處理的升降機或自動

梯數目；及  
 
(e) 政府當局有需要就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維修工作加強向

業主立案法團進行教育及宣傳的措施，方便他們選擇合

資格承建商及監察承建商的表現。  
 
 
結論  
 
17.  本部現正繼續研究條例草案。由於條例草案對升降機及

自動梯安全的規管制度作出重要及大幅修改，議員或擬詳細研

究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家潤  
2011年 5月 9日  


